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二零一九年三月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 

致：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锦鸡股份”）的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创业板首发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

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湖南启元

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锦鸡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锦鸡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 

本所现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就发行人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下简称“补充期间”）发行人生产经营

活动的重大变化事项进行核查和验证，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锦鸡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特别说明外，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作出的声明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称报

告期系指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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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补充性文件，应

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一起使用，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

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内容有不一致之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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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本所已在《律师工作报告》和《法律意见书》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 2017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批准本次发行上市以及授权董事会处理本次发行上

市相关事宜的决议。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批准与授权仍在有效期内，

且发行人并未就本次发行上市作出新的批准或授权，也未撤销或者变更上述批

准与授权。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1、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 

2、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

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解散、清算、破产或其他需要终止

的情形，发行人现为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3、根据天健出具的天健审〔2019〕358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

报告》”），发行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942,390,712.75 元（合并

数），发行人不存在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 

据此，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具备本次发行

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新股发

行条件。 

（二）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财务指标情

况有所变化，具体如下： 

1、发行人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 116,353,458.35

元、106,331,639.72 元、100,665,076.64 元，累计利润为 323,350,174.71 元（净利

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发行人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超过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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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净资产（合并数）为 942,390,712.75 元，

未分配利润余额（合并数）为 444,677,302.11 元。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不少于

2,000 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3、发行人发行前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37,596.8945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4、发行人上述财务指标情况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的规定，同时，发行

人仍具备《创业板首发办法》规定的其他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设立事宜未发生变化。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的独

立性未发生变化。 

 

六、发起人和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股东基本情况变化如下： 

1、根据传化股份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8 年三季度报告》，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传化股份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传化集团 2,010,264,434  61.71 

2 
长安财富—广发银行—长安资产传化物流股权

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74,216,027 5.35 

3 
上海国泰君安君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君

彤璟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065,989 2.18 

4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化集团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69,703,554 2.14 

5 长城嘉信资产—宁波银行—王宝军 69,686,411 2.14 

6 徐冠巨 63,565,126 1.95 

7 
上海凯石益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凯石传化定

增证券投资基金 
58,121,827 1.78 

8 杭州中阳融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8,072,009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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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珠海浩怡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0,761,421 1.56 

10 上海陆家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457,607 1.43 

 

2、泰兴至臻合伙人变更 

2019 年 2 月 13 日，合伙人薛乐因个人原因离职，泰兴至臻召开合伙人会议，

审议通过合伙人薛乐将其持有的泰兴至臻 6 万元出资额分别转让给发行人子公

司员工钱余龙和朱小来。 

2019 年 2 月 22 日，泰兴至臻完成上述合伙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本次合

伙人变更后，泰州至臻的合伙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赵卫国 普通合伙人 30.0000 5.3571 

2 戴仲林 有限合伙人 40.0000 7.1429 

3 肖  建 有限合伙人 40.0000 7.1429 

4 刘建忠 有限合伙人 22.0000 3.9286 

5 黄  磊 有限合伙人 16.0000 2.8571 

6 丁  骏 有限合伙人 16.0000 2.8571 

7 周沈勇 有限合伙人 14.0000 2.5000 

8 钱文陶 有限合伙人 12.0000 2.1429 

9 陈  民 有限合伙人 12.0000 2.1429 

10 叶荣军 有限合伙人 12.0000 2.1429 

11 邹  纹 有限合伙人 12.0000 2.1429 

12 吴  锋 有限合伙人 12.0000 2.1429 

13 陈爱民 有限合伙人 12.0000 2.1429 

14 印权军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15 刘勇智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16 张红武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17 赵文才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18 肖书荣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19 王  兵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20 季新生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21 黄爱国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22 徐步前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23 蔡烨群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24 丁剑辉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25 顾天龙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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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张  军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27 肖卫国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28 张卫平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29 李小兴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30 尹财军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31 唐  炬 有限合伙人 10.0000 1.7857 

32 肖迎春 有限合伙人 8.0000 1.4286 

33 吴志红 有限合伙人 8.0000 1.4286 

34 丁才元 有限合伙人 8.0000 1.4286 

35 刘新宏 有限合伙人 8.0000 1.4286 

36 张国良 有限合伙人 8.0000 1.4286 

37 吴  军 有限合伙人 8.0000 1.4286 

38 钱  进 有限合伙人 8.0000 1.4286 

39 常红旗 有限合伙人 8.0000 1.4286 

40 潘  圣 有限合伙人 8.0000 1.4286 

41 王  建 有限合伙人 8.0000 1.4286 

42 马俊华 有限合伙人 8.0000 1.4286 

43 年四杭 有限合伙人 6.0000 1.0714 

44 陈  群 有限合伙人 6.0000 1.0714 

45 管小波 有限合伙人 6.0000 1.0714 

46 丁  毅 有限合伙人 6.0000 1.0714 

47 马晓琴 有限合伙人 6.0000 1.0714 

48 徐天娥 有限合伙人 6.0000 1.0714 

49 钱余龙 有限合伙人 3.0000 0.5375 

50 朱小来 有限合伙人 3.0000 0.5375 

合计 560.0000 100.0000 

 

3、中电信泰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变更 

2018 年 8 月，中电信泰变更了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本次变更后，中

电信泰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变更为戴靖。 

 

经核查，除上述股东情况变化外，补充期间，发行人其他发起人和股东情

况未发生变化。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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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发行

人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均未设置质押，亦不存在可能引致诉讼或潜在纠纷的情

形。 

 

八、发行人的业务 

1、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及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发生变化。 

2、根据《审计报告》，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发行人合并报表主

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993,138,394.16 元、1,059,235,060.97 元、1,199,867,099.92 元，

主营业务收入占发行人同期营业收入的 99.21%、99.17%、99.80%，主营业务突

出。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关联方情况变化情况如下： 

1、发行人独立董事郑梅莲新任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兆

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兆丰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新增关联方。 

2、发行人独立董事郑梅莲于 2018 年 12 月辞去浙江科维节能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优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发行人董事吴建华于 2018

年 9 月辞去杭州环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继续担任该公司董事；

发行人监事罗巨涛于 2018年9月辞去杭州环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因上述辞职时间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未满 12 个月，故上述企业仍为发行

人关联方。 

3、补充期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李余生、李长春及亲属投资

或在其他单位兼职的企业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与发行人关系 备注 

1 上海锦鸡染料有限公司 
李余生及亲属投资企业 

已注销 

2 上海柔硕染料有限公司 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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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不含发行人与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

包括： 

1、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内容 
交易额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无棣科亿 材料 57,468,623.57 58,932,071.38 43,465,165.14 

传化精工 材料 - 3,487,671.96 4,123,034.19 

传化股份 材料 515,915.13 545,299.14 1,674,089.76 

浙江传化工贸有限公司 材料 3,462,301.01 - - 

注：浙江传化工贸有限公司为传化集团控制的企业。 

 

2、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额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上海柔硕 活性染料 - 13,254,337.56 13,234,606.84 

传化富联 活性染料 - 14,484,352.56 24,887,852.64 

传化精工 活性染料及材料 - 11,583,803.25 11,991,722.18 

常州清潭 活性染料 - 4,097,155.50 4,202,254.27 

传化华洋 材料 98,442.09 40,516.24 121,384.62 

上海锦鸡 活性染料 - - 15,771,912.39 

锦汇化工 材料 - - - 

无棣科亿 材料 - 1,387,035.04 - 

 

3、关联担保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是否履行完毕 

赵卫国 

13,238,000.001 2016-9-6 
合同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否 

23,660,000.002 2018-6-10 
合同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一年 
否 

赵卫国、 89,000,000.00 2018-9-29 合同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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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霞 3 两年 

30,000,000.00 2018-9-29 
合同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否 

注 1：2016 年 9 月 6 日，发行人子公司锦汇化工与扬州中兴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签署设备承揽合同，为保证合同的履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赵卫国、扬州中兴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俊分别为上述锦汇化工与扬州中兴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的合同提供保证担保。 

注 2：2018 年 6 月 10 日，发行人子公司锦汇化工与江苏亿尔等离子体科技

有限公司签署设备承揽合同，为保证合同的履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赵卫国、江

苏亿尔等离子体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国华分别为上述锦汇化工与江苏亿

尔等离子体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合同提供保证担保。 

注 3：2018 年 9 月，赵卫国、李素霞为锦云染料、锦汇化工的银行承兑汇票

提供保证担保。李素霞系赵卫国配偶。 

4、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872,911.70 1,779,427.80 929,558.70 

 

5、报告期内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1）报告期内关联方应收款项余额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应收账款 

传化富联 - 863,893.60 5,537,201.10 

上海柔硕 - - 8,669,490.00 

常州清潭 - 1,088,573.02 1,074,271.99 

传化精工 - 271,409.46 - 

传化华洋 3,616.82 59,424.00 12,020.00 

上海锦鸡 - - 170,299.76 

 

（2）报告期内关联方应付款项余额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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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应付票据 无棣科亿 7,500,000.00 9,000,000.00 - 

应付账款 

无棣科亿 4,755,465.17 12,758,399.64 5,429,361.14 

传化精工 - - 14,910.00 

浙江传化工贸有

限公司 
122,986.27 - - 

应付股利 

传化股份 - - 11,718,823.34 

赵卫国及其一致

行动人 
- - 76,260.30 

兆亨投资 - - 2,050,276.57 

许江波 - - 221,604.24 

其他应付款 

赵卫国及其一致

行动人 
- 1,474,518.42 2,884,194.35 

许江波 - 338,252.98 357,904.66 

注：“其他应付款”为发行人代赵卫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和许江波收到的个人

所得税地方财政返还奖励。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拥有的商标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部分商标进行了续展，续展的商标情况

如下： 

序号 
商标 

所有权人 
名称 注册号 取得方式 有效期至 

注册国

际分类 

1 锦鸡股份 
 

5141910 原始取得 2029-06-06 2 

2 锦鸡股份 
 

5317178 原始取得 2029-07-27 2 

3 锦鸡股份 
 

5317175 原始取得 2029-07-27 2 

4 锦鸡股份 
 

5317173 原始取得 2029-07-27 2 

5 锦鸡股份 
 

5317180 原始取得 2029-07-27 2 

6 锦鸡股份 
 

5317179 原始取得 2029-07-27 2 

7 锦鸡股份 
 

5317174 原始取得 2029-07-27 2 

8 锦鸡股份 
 

5317177 原始取得 2029-07-27 2 

9 锦鸡股份 
 

5317176 原始取得 2029-07-2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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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的通用设备、运输

工具及专用设备的账面价值为 71,774,060.65 元。 

 

（三）发行人对上述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行使的限制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出具的书面声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合法拥有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补充期间，

除部分商标续展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新增资产；除已披露的不动产抵押外，发

行人拥有的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亦不

存在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的情形。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正在履行

的重大合同如下： 

1、采购合同 

序号 签订时间 卖方 买方 标的 
数量

（吨） 

金额 

（万元） 

1 2018.12.15 
无棣科亿化工有限

公司 

锦云

染料 
H 酸 600 1,920.00 

2 2018.12.22 
营创三征（营口）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锦云

染料 
三聚氯氰 600 798.00 

3 2018.12 
泰兴金燕化学科技

有限公司 

锦汇

化工 
环氧乙烷 - - 

4 2018.12.20 
新浦化学（泰兴）

有限公司 

锦汇

化工 
高纯氢氧化钠 - - 

5 2018.12.20 
新浦化学（泰兴）

有限公司 

锦汇

化工 
苯胺 - - 

6 2019.1.01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锦汇

化工 
氯化亚砜 4,000 - 

7 2019.1.02 
双狮（张家港）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 

锦汇

化工 
氯磺酸 12,000 - 

8 2019.01.08 楚源高新科技集团 锦云 J 酸 1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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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签订时间 卖方 买方 标的 
数量

（吨） 

金额 

（万元） 

股份有限公司 染料 

9 2019.1.15 
上海浓辉化工有限

公司 

锦云

染料 
H 酸 200 680.00 

10 2019.1.16 
苏州天时德邦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锦云

染料 
H 酸 300 1,020.00 

11 2019.1.28 
楚源高新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锦云

染料 
J 酸 100 500.00 

12 2019.1.28 
楚源高新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锦云

染料 

对位酯、磺化吐

氏酸 
700 1,742.00 

13 2019.1.28 
楚源高新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锦云

染料 
H 酸 1000 3,400.00 

14 2019.3.06 
楚源高新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锦云

染料 
对位酯 1000 2,300.00 

注：上述第 3-7 项合同为年度框架合同，价格随行就市，其中与泰兴金燕化

学科技有限公司、新浦化学（泰兴）有限公司之间的采购数量根据实际采购数确

定。 

2、销售合同 

序号 签订时间 卖方 买方 标的 
数量

（吨） 

金额 

（万元） 

1 2018.01.20 锦云染料 
绍兴柯桥新都印染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200 548.50 

2 2018.01.29 锦云染料 
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2,180 9,078.50 

3 2018.05.02 锦云染料 
青岛凤凰东翔印染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270 881.00 

4 2018.06.28 锦云染料 
广州锦昇纺织漂染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165 738.00 

5 2018.06.28 锦云染料 
广州锦昇纺织漂染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505 1,558.00 

6 2018.10.23 锦云染料 
绍兴乐瑜贸易有限公

司 
活性染料 533.65 1,278.4725 

7 2018.11.16 锦云染料 
广州皓阳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624 1,757.80 

8 2018.11.16 锦云染料 汕头市龙凤印染有限 活性染料 250 7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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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签订时间 卖方 买方 标的 
数量

（吨） 

金额 

（万元） 

公司 

9 2018.11.18 锦云染料 
汕头市潮雨区迅达针

纺制衣厂 
活性染料 380 1,081.70 

10 2018.11.19 锦云染料 
普宁市联泰印染制衣

有限公司 
活性染料 220 686.00 

11 2018.11.26 锦云染料 
江阴市悦达印染有限

公司 
活性染料 238 675.60 

12 2018.11.30 锦云染料 
江苏振扬染料科技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210 690.00 

13 2018.12.05 锦云染料 
绍兴柯桥双汉化工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3,000 7,037.00 

14 2018.12.08 锦云染料 
浙江润昇新能源有限

公司 
活性染料 130 777.50 

15 2018.12.18 锦云染料 
汕头市喜达兴实业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202 631.70 

16 2018.12.18 锦云染料 
汕头市潮雨区迅达针

纺制衣厂 
活性染料 265 770.00 

17 2018.12.18 锦云染料 
厦门凤竹商贸有限公

司 
活性染料 393.5 1,272.20 

18 2018.12.18 锦云染料 
常州迪威染料化工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810 2,259.50 

19 2018.12.19 锦云染料 
汕头市生业织染有限

公司 
活性染料 353 1,099.80 

20 2018.12.20 锦云染料 
浙江中纺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220 536.00 

21 2018.12.20 锦云染料 
汕头市兴基贸易有限

公司 
活性染料 1075 2,670.50 

22 2018.12.20 锦云染料 
亳州杉尚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250 670.00 

23 2018.12.20 锦云染料 
宁波创升科技有限公

司 
活性染料 265 644.00 

24 2018.12.25 锦云染料 
佛山市宇丰染料有限

公司 
活性染料 230 788.00 

25 2018.12.27 锦云染料 
上海天益化工发展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339.50 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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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签订时间 卖方 买方 标的 
数量

（吨） 

金额 

（万元） 

26 2018.12.27 锦云染料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

司 
活性染料 376 1,013.20 

27 2019.1.09 锦云染料 
无锡红河谷科技有限

公司 
活性染料 239.5 625.15 

28 2018.1.12 锦云染料 
上海天益化工发展有

限公司 
活性染料 265 674.00 

29 2019.1.15 锦云染料 
常州月夜灯芯绒印染

有限公司 
活性染料 200 587.00 

30 2019.1.17 锦云染料 
绍兴乐瑜贸易有限公

司 
活性染料 1215 3,029.50 

 

3、设备定作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 签订时间 卖方 买方 标的 
金额 

（万元） 

1 销售合同 2015.08.28 

南通三圣石墨设

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锦汇

化工 
稀硫酸浓缩装置 590.00 

2 
工矿产品定

作合同 
2016.05.31 

宜兴市格兰特干

燥浓缩设备有限

公司 

锦汇

化工 

蒸发器系统

（JMZ9000）1 套 
1,050.00 

3 
装置承揽合

同 
2016.09.06 

扬州中兴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锦汇

化工 

工业氯磺酸、液体

三氧化硫装置 
595.00 

4 
非标设备承

揽合同 
2016.09.06 

扬州中兴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锦汇

化工 

3.7 万吨/年稀酸回

收装置 
728.80 

5 
工矿产品定

作合同 
2017.01.03 

宜兴市格兰特干

燥浓缩设备有限

公司 

锦汇

化工 

蒸发器系统

（JMZ4000）2 套 
3,098.00 

6 

连续氢化反

应技术及装

置定作合同 

2017.05.03 
彦汇（上海）化

工科技有限公司 

锦汇

化工 

H 酸、还原物连续

氢化生产线 3 套 
566.00 

7 
承揽定作合

同 
2017.10.16 

常州市鼎龙环保

设备有限公司 

锦汇

化工 
环保设备 598.88 

8 
设备购销合

同 
2017.11.01 

泰兴市现代压力

容器制造有限公

锦汇 

化工 
非标化工设备 6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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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同名称 签订时间 卖方 买方 标的 
金额 

（万元） 

司 

9 承揽合同 2018.06.10 
江苏亿尔等离子

体科技有限公司 

锦汇

化工 

H 酸及染料中间体

含有机物的硫酸钠

粉状物过热蒸汽碳

化裂解装置 

2,366.00 

 

4、重大技术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 项目名称 签订时间 委托人 研究开发人 
金额 

（万元） 

1 

技术开发

（委托）

合同 

染料中间体连续

清洁生产工艺技

术开发 

2018.04.25 
锦汇 

化工 

天津市天地创智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900.00 

 

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 工程名称 签订时间 发包方 承包方 
金额 

（万元） 

1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10KV 专用线路

工程 
2017.12.05 

锦汇 

化工 

泰兴市安能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586.2511 

2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染料中间体及稀

酸再生项目工程 
2017.2.27 

锦汇化

工 

江苏新都建筑有

限公司 
2,800.00 

 

6、授信合同 

序

号 
合同名称 签订时间 受信人 授信人 

授信期限 

届满日 

授信额度

（万元） 

1 
综合授信合同（2018

泰综字第 00149 号） 
2018.9.29 

锦汇化

工 

中信银行泰

州分行 
2019.9.29 3,000.00 

2 

最 高 额 用 信 合 同

（34305 农银高信字

2016 第 0911001 号） 

2018.09.11 
锦云 

染料 

中国农业银

行泰兴市支

行 

2023.09.06 8,000.00 

3 
综合授信合同（2018

泰综字第 00148 号） 
2018.9.29 

锦云染

料 

中信银行泰

州分行 
2019.9.29 8,900.00 

 

7、担保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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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名称 担保人 

被担 

保人 
债权人 担保期间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形式 

1 

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8 信泰银最

保字第 00105号） 

锦鸡股

份 

锦汇 

化工 

中信银行

泰州分行 

2018-9-29

至

2019-9-29 

3,000.00 
最高额

保证 

2 

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8 信泰银最

保字第 00098号） 

赵卫

国、李

素霞 

锦汇 

化工 

中信银行

泰州分行 

2018.9.29

至

2019.9.29 

3,000.00 
最高额

保证 

3 

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8 信泰银最

抵字第 00028号） 

锦汇化

工 

锦汇 

化工 

中信银行

泰州分行 

2018.06.07 

至 

2021.06.07 

5,000.00 
不动产

抵押 

4 

最高额抵押合同

（ 321006201800

10213） 

锦鸡股

份 

锦云 

染料 

中国农业

银行泰兴

市支行 

2018.09.07 

至 

2023.09.06 

8,000.00 
不动产

抵押 

5 

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8 信泰银最

保字第 00104号） 

锦鸡股

份 

锦云 

染料 

中信银行

泰州分行 

2018.9.29

至

2019.9.29 

8,900.00 
最高额

保证 

6 

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8 信泰银最

保字第 00097号） 

赵卫

国、李

素霞 

锦云 

染料 

中信银行

泰州分行 

2018.9.29

至

2019.9.29 

8,900.00 
最高额

保证 

 

8、其他合同 

2018 年 8 月 10 日，发行人与北京允天律师事务所签署了《专利民事诉讼代

理合同》，发行人委托北京允天律师事务所代理发行人及锦云染料与亨斯迈的专

利民事诉讼纠纷。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重大合同合法、有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除已披露的情况外，发行人上述重大合同不存在潜在风险或纠纷。 

 

（二）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除已披露的发行人、锦云染料与亨斯迈之间的专利侵权纠纷所可能引发的侵

权之债外，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

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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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与关联方存在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担保情况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情况外，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没有其他重大

债权债务关系；除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

互相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1、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书面确认，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

的其他应收款的账面余额（合并报表数）为 2,048,155.09 元。根据《审计报告》，

发行人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前五名如下：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账面余额（元） 

泰兴市成兴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押金保证金 466,760.00 

徐锋 员工备用金及暂借款 295,591.18 

陈志宏 员工备用金及暂借款 181,169.65 

叶济泉 员工备用金及暂借款 153,626.86 

丁春林 员工备用金及暂借款 151,154.48 

小  计 1,248,302.17 

 

2、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

应付款期末余额为 11,210,276.20 元。 

经核查，本所认为，上述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的形成合法

有效。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合并、分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

本、重大购买或出售资产的行为。 

 

十三、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未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补充期间，发行人召开了 1 次董事会和 1 次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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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发行人上述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

化。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税收优惠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政

策如下： 

锦云染料持有的编号为 GR201732002328 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有效期

内，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等相关政策之规定，补充期间，锦云染料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率优惠政策。 

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真实、有效，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 2018 年 7-12 月

收到的政府补贴情况如下： 

主体 项目 金额（元） 依据 

锦云

染料 

2017 年度加快转型升

级考核奖励项目-专利 
36,000 

泰政办发[2016]85 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级专利专项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018 年江苏省知识产

权创造与运用专项奖 
6,000 

苏财政[2018]55 号《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知

识产权局关于下达 2018 年度江苏省知识产权

创造与运用（专利资助）专项资金的通知》 

2018 年商务发展专项

奖金 
13,000 - 

质量技术监督局测量

管理体系补贴款 
50,000 

江苏省质监局关于奖励 2018 年度优秀“测量

管理体系认证（AAA）”企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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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政策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三）关于发行人依法纳税 

1、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纳税申报材料、《审计报告》与《纳税鉴证报告》并经

发行人确认，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重大的税务违法行为。 

2、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主管税务机关分别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自 2018 年 7 月 1 日以来能够遵守国家和地方各项税收法律法规，不存

在因税务问题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据此，本所认为，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因违反

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1、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体系认证证书变

化情况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持证人 证书编号 发证公司 有效期至 

1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锦鸡股份 00218Q28498R3M-1 

方圆标志认证

集团有限公司 
2022.01.24 

2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锦云染料 00218Q28498R3M-2 

方圆标志认证

集团有限公司 
2022.01.24 

3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锦鸡股份 00218E334262R3M-1 

方圆标志认证

集团有限公司 
2022.01.24  

4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锦云染料 00218E334262R3M-2 

方圆标志认证

集团有限公司 
2022.01.24  

5 
能源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锦鸡股份 00218EN0261R1M-1 

方圆标志认证

集团有限公司 
2021.12.26 

6 
能源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锦云染料 00218EN0261R1M-2 

方圆标志认证

集团有限公司 
2021.12.26 

7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 

锦鸡股份 CQM18S13563R3M-1 
方圆标志认证

集团有限公司 
2022.01.24 

 

另经本所律师核查，锦汇化工及锦云染料持有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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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2019 年 1 月到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证书正在办理续期

手续。 

2、根据泰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证明，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未受到质量监督方面的行政处

罚。 

3、根据泰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证明，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今，发行人及子公司未受到过安全生产方面的行政处罚。 

4、根据泰州市泰兴环境保护局于 2019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证明，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今，发行人及子公司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5、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生态环境部网站、“信用中国”网站、

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以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的网络公示

信息，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无环境违法处罚

记录。 

据此，本所认为，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

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技术方面的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所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本次募集

资金的运用情况。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未发

生变化。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根据发行人相关监管部门（包括工商、税务、质监、劳动与社会保障、

住房公积金等）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补充期间不存在因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及子公司重大未决诉讼进展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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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锦云染料与亨斯迈专利侵权纠纷 

发行人、锦云染料与亨斯迈之间的专利侵权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亨斯迈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锦

鸡股份及锦云染料生产及销售的涉案产品侵犯其专利，并判决驳回亨斯迈的全部

诉讼请求。2018 年 11 月 6 日，亨斯迈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案正在二审尚未开庭审理。 

2、锦云染料与无锡杰能加热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杰能”）定作合同

纠纷 

2017 年 4 月 13 日，因无锡杰能提供的“燃生物质成型燃料有机热载体炉装

置”主要参数均未达到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不能正常运行，锦云染料向泰兴市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无锡杰能向锦云染料返还已支付的货款 2,082,320 元及利

息并赔偿锦云染料损失 16,907,374 元。2018 年 9 月 10 日，法院一审判决无锡杰

能返还合同价款、代垫款及赔偿经济损失合计 219.7320 万元。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该案正在二审过程中。 

经核查，除上述诉讼外，发行人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

的重大诉讼、仲裁。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持股 5%以

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一、发行人的利润分配政策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期间，发行人的利润分配政策未发生变化。 

 

二十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律师参与讨论并审阅了《招股说明书》，特别对发行人引用本所出具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阅。 

本所对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招股说明书》不因引用上述

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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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十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关于反馈意见“发行人与传化智联及其子公司重叠客户和重叠供应商情况”

的补充回复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传化智联及其子公司重叠客户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个人银行流水，现场走

访重叠客户及获取重叠客户调查问卷，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确认，发行人与传化

智联及其子公司重叠客户情况如下： 

（1）重叠客户产生原因 

①活性染料及印染助剂均用于纺织品的印染过程，下游行业均为纺织印染行

业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活性染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传化智联主营业务为智能

物流业务（包括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业务、金融服务业务、智能化业务）、化工

业务（包括纺织品印染助剂、化纤油剂、聚酯树脂、涂料、合成橡胶等的研发、

生产、销售），其中发行人的活性染料与传化智联的纺织品印染助剂均为印染行

业的上游原材料产品。 

纺织印染助剂与活性染料均作为原材料应用于纺织品的印染过程，面临同样

的下游行业，但二者在产品功能用途及应用范围上存在不同：活性染料主要用于

纺织品的着色，根据不同纺织物颜色需求，投入相应的颜色染料进行印染，为纺

织品提供基础色调；印染助剂主要用于纺织品的固色等，在印染过程中印染助剂

能够促进染料与纤维的键合效果，减少纺织品色花、色点、色差，改善色牢度等，

提高一次成功率。 

②发行人及传化智联分别系活性染料及印染助剂领域发展历史悠久的龙头

企业，客户数量较多，客观上造成了双方存在客户重叠的情形 

锦鸡有限系由原泰兴染化总厂剥离部分资产投入设立，泰兴染化总厂自

1973 年开始一直从事活性染料业务，从业务连续性来看，发行人从事活性染料

业务历史悠久。截至目前，发行人市场占有率排名行业第二，在活性染料领域具

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客户。 

传化智联于 2004 年上市，从 1988 年至今一直专注于印染助剂领域。截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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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传化智联系印染助剂领域龙头企业，市场地位较高，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

量的客户。 

③染料企业与印染助剂企业存在重叠客户系行业内共性现象 

根据雅运股份、吉华集团及安诺其公开资料显示，其主要客户与传化智联客

户存在重叠的情形，具体如下（以吉华集团披露的 2016 年前五大客户、安诺其

披露的 2009 年前五大客户为例）： 

吉华集团 2016 年前五大客户 安诺其 2009 年前五大客户 

客户名称 
是否系传化

智联客户 
客户名称 

是否系传化

智联客户 

HUNTSMANCOOPERATION 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是 

圣山集团 是 上海牵柏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否 

杭州天昆化工有限公司 是 嘉兴市金乐染织有限公司 是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是 嘉兴富胜达染整有限公司 是 

江苏德旺化工工业有限公司 否 江阴奔达服饰有限公司 是 

 

（2）报告期内，重叠客户与发行人、传化智联的交易情况 

①发行人及传化智联对重叠客户的收入占其各自营业收入比重存在显著差

异，重叠客户与传化智联交易额占其业务收入比重较小  

报告期内，重叠客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家、万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 2017 年 2016 年 

发行人 传化智联 发行人 传化智联 发行人 传化智联 

重叠客户数量 206 239 230 

占总客户数量 35.15% 1.33% 31.45% 1.87% 30.07% 1.58% 

交易额 30,095.04 9,458.51 42,395.40 20,818.39 31,213.33 16,595.41 

占收入比重 1 47.24% 3.06% 39.69% 3.86% 31.18% 3.88% 

注 1：传化智联收入为其化工板块业务收入。 

注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传化智联尚未披露其 2018 年年报，

此处数据取自其 2018 年半年报。 

从上表可看出，发行人及传化智联对重叠客户的收入占其各自营业收入比重

存在显著差异，传化智联对重叠客户实现的收入远小于发行人对重叠客户实现的

收入，主要原因为：一方面，由于纺织印染助剂市场集中度更低，市场竞争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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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部分下游纺织印染客户一般同时与多个纺织印染助剂供应商进行合作；另

一方面，重叠客户中，因客户开发力度存在区别，传化智联与部分客户交易额较

小。 

② 重叠客户以小客户（全年度交易额小于 1,000 万、半年度小于 500 万）

为主 

报告期内，发行人每年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10 个亿，分别以 1%为标准（即

1,000 万）、0.5%为标准（即 500 万元）对全年度及半年度重叠客户与发行人及传

化智联的交易额进行分层，具体情况如下： 

A、2018 年 1-6 月 

                                                  单位：家、万元 

项目 
重叠客户与锦鸡股份交易情况 重叠客户与传化智联交易情况 

交易额 客户数量 占比 交易额 客户数量 占比 

>1000 万 7,300.20 3 24.26% - - - 

1,000 万-500 万 5,844.46 9 19.42% 1,306.74 2 13.82% 

<500 万 16,950.38 194 56.32% 8,151.78 204 86.18% 

合计 30,095.04 206 100% 9,458.52 206 100% 

 

B、2017 年 

                                                   单位：家、万元 

项目 
重叠客户与锦鸡股份交易情况 重叠客户与传化智联交易情况 

交易额 客户数量 占比 交易额 客户数量 占比 

>2000 万 7,595.59 2 17.92% - - - 

1,000 万-2,000 万 5,436.17 5 12.82% 2,328.92 2 11.19% 

<1000 万 29,363.65 232 69.26% 18,489.47 237 88.81% 

合计 42,395.41 239 100% 20,818.39 239 100% 

 

C、2016 年 

                                                        单位：万元 

项目 
重叠客户与锦鸡股份交易情况 重叠客户与传化智联交易情况 

交易额 客户数量 占比 交易额 客户数量 占比 

>2000 万 - - - - -  

1,000 万-2,000 万 1,440.54 1 4.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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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 29,772.78 229 95.38% 16,595.41 230 100% 

合计 31,213.32 230 100% 16,595.41 230 100%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上半年与发行人、传化智

联发生交易的重叠客户主要集中在小客户，重叠小客户与发行人交易额占比分别

为 95.38%、69.26%和 56.32%，与传化智联交易额占比分别为 100%、88.81%和

86.18%。 

③主要重叠客户1与传化智联交易额较小 

报告期内，主要重叠客户呈现出与发行人交易额较大而与传化智联交易额较

小的特点。以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乐高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主要客户为例，上述主要客户与发行人合作历史较悠久，发行

人系上述主要客户活性染料主要供应商之一。鉴于印染助剂市场竞争更为激烈，

集中度较低，上述主要客户印染助剂供应商较多，同时，受传化智联客户开发力

度原因，传化智联与上述公司交易额较小。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上半年，前十大重叠客户与锦鸡股份交易分别为

8,315.95 万元、15,785.82 和 12,117.12 万元，与传化智联交易额仅为 1,584.57 万

元、2,673.46 万元和 808.56 万元。具体如下： 

A、2018 年 1-6 月 

序号 
与锦鸡股份交易的 

前十大重叠客户名称 1 

与锦鸡股份的交易额 

（万元） 

与传化智联的交易额 

（万元） 

1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76.27 260.17 

2 浙江乐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306.72 34.42 

3 浙江诺亿毛纺印染有限公司 1,417.21 9.67 

4 杭州钱江印染化工有限公司 817.13 176.11 

5 宜兴华厦新锦科技有限公司 795.67 0.75 

6 绍兴康盛印染有限公司 699.55 16.57 

7 浙江中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80.10 79.97 

8 厦门凤竹商贸有限公司 638.02 80.58 

9 浙江商隆印染有限公司 623.79 150.25 

10 上海天益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562.66 0.07 

合计 12,117.12 808.56 

                                                        
1 主要重叠客户是指发行人与传化智联重叠客户中的前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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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发行人与上述客户交易额统计中未合并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其他

企业。 

B、2017 年 

序号 
与锦鸡股份交易的 

前十大重叠客户名称 1 

与锦鸡股份的交易额 

（万元） 

与传化智联的交易额 

（万元） 

1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309.51 298.15 

2 浙江乐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286.08 107.65 

3 宜兴华厦新锦科技有限公司 1,137.53 1.70 

4 浙江诺亿毛纺印染有限公司 1,125.12 23.30 

5 杭州钱江印染化工有限公司 1,110.24 1,267.56 

6 杭州萧越染织有限公司 1,052.03 131.26 

7 绍兴康盛印染有限公司 1,011.25 203.72 

8 浙江中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83.99 583.54 

9 宁波海德针织漂染有限公司 952.26 9.21 

10 恩平锦兴纺织印染企业有限公司 817.81 47.37 

合计 15,785.82 2,673.46 

注 1：发行人与上述客户交易额统计中未合并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其他

企业。 

C、2016 年 

序号 
与锦鸡股份交易的 

前十大重叠客户名称 1 

与锦鸡股份的交易额 

（万元） 

与传化智联的交易额 

（万元） 

1 浙江乐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440.54 200.92 

2 常州浩基鼎泰印染有限公司 895.08 304.08 

3 绍兴市皋埠染整有限公司 882.11 151.95 

4 山东海天印花有限公司 878.62 55.76 

5 宁波海德针织漂染有限公司 838.97 9.82 

6 杭州钱江印染化工有限公司 794.24 415.82 

7 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 793.70 77.29 

8 绍兴塞特印染有限公司 607.50 222.75 

9 上海双康实业有限公司 593.69 2.60 

10 绍兴市柯桥区怡中染整有限公司 591.50 143.58 

合计 8,315.95 1,584.57 

注 1：发行人与上述客户交易额统计中未合并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其他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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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叠客户与非重叠客户价格与毛利率分析 

单位：万元/吨 

项目 2018 年 1-6 月 1 2017 年 2016 年 

平均销售单价 
重叠客户 2.36 2.25 2.22 

非重叠客户 2.53 2.22 2.09 

毛利率 
重叠客户 18.43% 25.28% 30.20% 

非重叠客户 20.53% 21.66% 24.61% 

注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传化智联尚未披露其 2018 年年报，

此处数据取自其 2018 年半年报。 

报告期内，重叠客户与非重叠客户产品平均销售价格差异较小，毛利率在不

同年度存在不一致，主要系由于重叠客户及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所致。报告期内，

发行人重叠客户均系通过自身推广、业务员接洽等方式进行开拓，双方独立签署

合作协议或合同，定价方式为在成本加成的基础上考虑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在合

作关系建立、合同签署及定价模式上与非重叠客户一致。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传化智联及其子公司重叠供应商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传化智联存在少量供应商重叠情形，重叠数量分别为

15 家、20 家和 11 家，占发行人当期供应商数量的比例分别为 2.25%、3.20%和

2.41%，重叠度较低。报告期内，重合供应商的整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 2017 年 2016 年 

发行人 传化智联 发行人 传化智联 发行人 传化智联 

交易额 2,933.46 1,482.05 7,475.44 2,616.02 1,205.13 798.40 

占当期营业成本 1 5.73% 0.63% 9.11% 0.65% 1.63% 0.22% 

注 1：传化智联成本为其化工板块业务成本。 

注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传化智联尚未披露其 2018 年年报，

此处数据取自其 2018 年半年报。 

发行人活性染料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 H 酸、对位酯等染料中间体，传化

智联印染助剂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有机硅、有机氟、表面活性剂、丙烯酸等，

二者存在明显区别，报告期内少量供应商重叠主要系部分供应商均生产双方所需

原料，发行人与传化智联向其采购所致。发行人与传化智联在采购渠道方面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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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 

综上，本所认为，虽发行人与传化智联存在重叠客户和少量重叠供应商，

但该现象主要系市场、行业客观因素造成，不存在利用重叠客户、供应商进行

利益输送的情形。 

 

二十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补充期间，发行人的财务数据等发生变化，该等变化

不影响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和实质条件，发行人仍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创业板首发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主体资格和各项实质条件，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及深交所的上市批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壹式陆份，伍份交发行人报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和机

构，壹份由本所留存备查，均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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